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木章訓練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第 25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3 日第 26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4 日第 2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5 日第 27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3 日第 2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一、宗旨：配合國家青少年教育政策，健全我國童軍義務服務員訓練制度，培育領導人才以

推廣童軍運動。 

二、訓練類別： 

（一）木章基本訓練：包括稚齡童軍、幼童軍、童軍暨行義童軍及羅浮童軍。 

（二）木章訓練：包括稚齡童軍、幼童軍、童軍、行義童軍、羅浮童軍及輔導人員。。 

（三）說明班：地方童軍會於辦理木章基本訓練前，建議辦理說明班。

三、訓練對象： 

（一）各類童軍服務員及羅浮童軍。 

（二）各類童軍團主任委員、團務委員。 

（三）熱心童軍運動之社會人士。

四、參加資格： 

（一）木章基本訓練： 

1. 年滿 18 歲，品德高尚、身心健康，樂意為推展童軍運動奉獻心力者。 

2.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須年滿 23 歲。 

（二）木章訓練：凡具備下列條件者得報名或推荐參加。 

1. 曾參加各該類之木章基本訓練合格後達六個月以上者。 

2. 熱心服務，經由團務委員會報請地方童軍會推荐或訓練組員向國家研習營推荐核准

者。 

3. 履行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登記或羅浮童軍(授銜以上)履行登記在案者。 

4. 熱愛童軍運動，願進一步研習為童軍運動貢獻力量者。 

5. 輔導人員木章訓練參加資格另訂之。 

6.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須年滿 26 歲，並有實際參與輔導羅浮相關組訓工作。

五.訓練內容： 

（一）木章基本訓練：以體驗童軍生活，探討組訓方法為主。 

（二）木章訓練：以研習童軍理論，探討領導方法為主。 

六、訓練方法：以講授、研討、示範為主，以習作、演示、生活考核評鑑為輔。 

七、訓練方式：依國家研習營研訂之訓練日程實施，訓練均採戶外露營方式進行，若遇特

殊情況(如：疫情嚴重，無法順利實施時)，另案處理。唯稚齡暨幼童軍

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得採舍營方式實施。 

八、訓練時間： 

（一）各類木章基本訓練：稚齡童軍二天、幼童軍三天、童軍暨行義童軍及羅浮童軍四天。 

（二）各類木章訓練：五天。 

（三）輔導人員木章訓練：四天。 

（四）上述各類訓練因應實際情境，可採分段實施，並得酌增訓練時間（含空白課程）。

九、經費： 

（一）參加訓練人員須繳交參加費。 



（二）一般行政事務費用得由總會、地方童軍會酌情補助。

十、舉辦訓練權責： 

（一）木章基本訓練： 

1. 各類木章基本訓練由國家研習營舉辦或地方童軍會申請舉辦。 

2. 地方童軍會籌辦各類木章基本訓練應於舉辦一個月前具函向國家研習營提出申請。 

3. 國家研習營將地方童軍會申請函，簽請營主任核定後，即將開辦證書連同服務員聘

書、學員結業證書寄發舉辦單位。 

4. 凡參加木章基本訓練合格者，由國家研習營頒發結業證書，並取得爾後參加木章訓練

之資格。 

5. 木章基本訓練主持人（含團長）由國家研習營營主任遴聘，訓練服務員由主持人報請

國家研習營營主任聘任。 

6. 木章基本訓練主持人（含團長）、服務員，由國家研習營助理訓練員擔任之。木章持

有人(二顆木章)得在訓練中襄理課程。必要時得由專業人士協助課程之實施。 

7. 木章基本訓練主持人應於結訓後二個星期內，將辦理情形、學員名冊、及團體照等報

請國家研習營備查。 

（二）木章訓練： 

1. 木章訓練由國家研習營視推展實際需要舉辦。 

2. 凡申請參加木章訓練者須經由所屬地方童軍會或訓練組員向國家研習營具函推荐。 

3. 木章訓練主持人（含團長）及訓練服務員（副團長）由國家研習營營主任遴聘。 

4. 木章訓練主持人（含團長）、服務員，由國家研習營訓練員擔任之，助理訓練員襄理

課務，木章持有人（二顆木章）得在訓練中襄理活動。必要時得由專業人士協助課程

之實施。 

5. 木章訓練主持人應於結訓後二星期內，將辦理情形、學員名冊、經費收支決算及團體

照等報請國家研習營備查。 

（三）輔導人員木章訓練： 

1. 輔導人員木章訓練由國家研習營視推展實際需要舉辦。 

2. 輔導人員木章訓練實施要點，由國家研習營另行訂定。

十一、木章訓練進程： 

（一）木章訓練： 

1. 凡依規定完成報名繳費者，應依照規定之時間前往營地報到接受訓練，不得藉故拖延

或要求保留。 

2.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遵守營地規則，並全心全力參與研習活動，如期完成各項作

業，訓練服務員應隨時予以輔導考核。 

3. 訓練期間凡因事、病假或其他原因請假獲准中途離營者，經國家研習營核備，受訓紀

錄及結業證書繳回國家研習營。其缺席課程，應參加他期訓練補行研習，原證書由補

訓團長代發。惟缺課、補課記錄表格，仍由國家研習營統一制訂提供各訓練主持人使

用。 

4. 國家研習營得參照學員分佈情形予以編組，並於結訓前公佈各該組輔導顧問，俾於結

訓後能迅速召集輔導會議，研討研習作業及服務承諾之問題。 

5. 參加木章訓練合格者，由國家研習營頒發結業証書。 



（二）研習作業： 
1. 木章作業之研習，在於激發木章伙伴從事童軍運動的專題探討與研究，俾對童軍運動
之理論與實際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 

2. 各學員於木章訓練結訓後一個月內完成研習作業，並經輔導顧問逐條檢閱簽署認可。 
3. 木章訓練研習作業之題目，由國家研習營依各類別木章訓練研議訂定及公告，並視實
際需要適時修訂。 

（三）服務承諾： 

1. 研習營於木章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應安排受訓學員參加「服務承諾」座談會，由研

習營邀請訓練組員擔任輔導顧問，負責輔導「服務承諾」之撰寫及考核。每一輔導顧

問負責之受訓學員不宜過多，每一期以不超過三人為宜。惟訓練組員不足地區不在此

限。 

2. 受訓學員於結訓後一個月，應就其本身工作崗位，職務性質，針對童軍運動的意願，

先草擬一份具體可行的服務承諾，列入木章研習作業本內，並於小組「服務承諾」座

談會中提出研訂。 

3. 各地區訓練組員接獲國家研習營邀請擔任輔導顧問通知後，應即定期寄發開會通知 

（通知單由國家研習營統一印製），召開「服務承諾座談會」。 

4. 「服務承諾座談會」除具有聯誼性質，交換服務工作經驗外，輔導顧問應檢查受訓學

員研習作業成果，共同研訂「服務承諾」草案，並逐一修訂，經修訂後立即另簽正式

承諾書一式兩份。 

5. 「服務承諾座談會」由與會學員整理記錄兩份，連同服務承諾書，一份交輔導顧問，

一份由學員自存，俾便檢查並記錄其承諾意願。 

6. 輔導顧問根據各人服務承諾，於規定期限內（六個月以上），確認該學員已達到預定

目標或已完成其意願，並積極參與童軍活動，勝任團務工作，即在服務承諾考核表上

填寫有關資料並簽署意見（核發木章或應重新再考核），寄回國家研習練營登錄辦 

理。 

7. 國家研習營於接獲輔導顧問所簽署之報告表後，經查核已履行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登

記且個人資料無誤，即通知學員本人繳費，並報請總會擇期頒發木章及証書。 

十二、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木章訓練進程實施辦法修訂說明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3日第 28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部分： 

修訂後 修訂前 

四、參加資格： 

（一）木章基本訓練： 

1.  年滿 18 歲，品德高尚、

身心健康，樂意為推展童軍

運動奉獻心力者。 

2.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

訓練須年滿 23 歲。 

四、參加資格： 

（一）木章基本訓練： 

3. 年滿 20 歲，品德高尚、身

心健康，樂意為推展童軍運

動奉獻心力者。 

4. 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

練須年滿 23 歲。 

十一、木章訓練進程： 

（三）服務承諾： 

7. 國家研習營於接獲輔導顧問

所簽署之報告表後，經查核已

履行中華民國童軍服務員登記

且個人資料無誤，即通知學員

本人繳費，並報請總會擇期頒

發木章及証書。 

十一、木章訓練進程： 

（三）服務承諾： 

7. 國家研習營於接獲輔導顧

問所簽署之報告表後，經查核

無誤，即通知學員本人繳費，

並報請總會擇期頒發木章及証

書。 

 


